
114年 4月 阿波羅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阿波羅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4年 04月份

一、公用售電業：購電裝置容量與購電量

(1)傳統火力發電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備註

合計

備註

(2)台電所屬之發電業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備註

合計

備註

(3)再生能源發電業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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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生能源發電業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備註

合計

備註

(4)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非發電業）

能源別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備註

合計

備註

(5)汽電共生自用發電設備（非發電業）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備註

合計

備註

填報總說明： 

1. 次表(1)之填報能源別欄位，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類別，進行填寫。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其他」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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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表(2)之填報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台電自有、承攬、民營）、小水力、

風力、小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其他」並於備註欄填

寫燃料種類。

3. 次表(2)之填報購電裝置容量及購電量欄位，在未拆分出公用售電業之前，可分別填報裝置容量及淨發電量。

4. 次表(3)與(4)之填報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台電自有、承攬、民營）、小水力、風力、小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

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其他」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

5. 次表(5)之填報能源別欄位，請依照「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廢棄物、其他」類別，進行填寫。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其

他」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

6. 次表(5)之填報業者名稱欄位，由於汽電共生係為一般自用發電設備業者（非發電業）亦為台電用戶。用戶資料乃涉及台電營業秘密，故申報後不

予以公開揭露。

二、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

公用售電業：售電情形

項目

1.電燈 2.電力
合計
(A+B)

備註非營業用
小計

非營業用
包燈

非營業用
表燈

營業用
表燈

小計(A) 低壓電力 高壓電力 特高壓電力 小計(B)

1.售電量(度) 0 0 0

2.售電收入(元) 0 0 0

3.每度平均售價
(小數點後四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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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戶數(戶) 0 0 0

5.每戶平均用電量
(度)

6.契約容量(瓩)

備註

備註：售電量、用戶數、契約容量需另填附表1至附表3。

附表1 公用售電業之電燈營業用戶：售電量與用戶數明細（依行業別）

行業別 售電量實績值(度) 用戶數實績值(戶)

合計

備註

備註：附表之填報行業別欄位，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

附表2 公用售電業之電力營業用戶：售電量與用戶數明細（依行業別）

行業別 售電量實績值(度) 用戶數實績值(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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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附表之填報行業別欄位，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

附表3 公用售電業之契約容量明細（依行業別）

行業別 本月份契約容量實績值(瓩)

合計

備註

備註：附表之填報行業別欄位，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

選用電動車充換電設施電價之用戶用電量

行業別 用戶數(戶) 本月份實績值(度) 備註

合計

備註

備註：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

其他

項目 本月份用電量實績值 (度) 本月份裝置容量(瓩) 備註

1.公司用電量

2.廠用電量本廠其他機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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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項目 本月份用電量實績值 (度) 本月份裝置容量(瓩) 備註

3.抽蓄負載合計(按機組別)

(1) 機組

(2) 機組

4.電池負載合計(按機組別)

(1) 機組

(2) 機組

三、再生能源售電業：購電裝置容量與購電量

(1)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業)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計量期間(起) 計量期間(迄) 備註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12,103.1 1,191,763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2,146.48 260,088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519.06 62,801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199.68 22,622 2025/04/01 2025/04/30

合計 14,968.32 1,537,274

第 6頁（共 11頁）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署 能源資料申報整合平臺



114年 4月 阿波羅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業)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計量期間(起) 計量期間(迄) 備註

備註

(2)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二千瓩以上自用發電設備)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計量期間(起) 計量期間(迄) 備註

合計

備註

(3)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未達二千瓩自用發電設備)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計量期間(起) 計量期間(迄) 備註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7,171.59 850,762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1,997.3 245,605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495.43 59,173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1,653.92 140,655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4,239.84 500,876 2025/04/01 202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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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未達二千瓩自用發電設備)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計量期間(起) 計量期間(迄) 備註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1,436.7 161,897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6,103.43 682,590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878.46 106,712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4,220.37 507,838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426.56 50,292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848.65 106,048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1,069.86 103,980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72 7,797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621.02 64,534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2,955.93 351,778 2025/04/01 2025/04/30

太陽 能（ 民營 ）
（屋頂型）

8,555.88 732,970 2025/04/01 2025/04/30

合計 42,746.94 4,67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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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未達二千瓩自用發電設備)

能源別 業者名稱* 購電裝置容量(瓩) 購電量(度) 計量期間(起) 計量期間(迄) 備註

備註

填報總說明：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台電自有、承攬、民營）、小水力、風力、小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
他」類別，進行填寫。

2. 發電設備型別欄位，請依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辧法第 3條第 2至 4款規定之「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業)、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二千瓩以上自用發電設備)、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未達二千瓩自用發電設備)」類別進行填寫。

3. 購電裝置容量欄位，請依照與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者所簽約之裝置容量進行填報。
4. 計量期間欄位，請依據台電的轉供電量清單所載之計量期間進行填報，並以西元年月日格式填寫。
5. 為兼顧電業營業上秘密及其他經營相關資訊之保障，如屬簡明月報、年報中加註星號「＊」之項目，得不予公開或採取去識別化方式後再行公開。

四、再生能源售電業：售電情形

行業別 能源別
用戶數

(依能源別)
售電量

售電量合計
(度)

(依行業別)(A)

用戶數合計
(戶)

(依行業別)(B)

每戶平均用電量
(A/B)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太 陽 能 （ 民 營 ）
（屋頂型）

1 472,441 472,441 1 472,441

半導體製造業

太 陽 能 （ 民 營 ）
（屋頂型）

1 4,466,827
4,728,017 3 1,576,005.67

太 陽 能 （ 民 營 ） 1 5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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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能源別
用戶數

(依能源別)
售電量

售電量合計
(度)

(依行業別)(A)

用戶數合計
(戶)

(依行業別)(B)

每戶平均用電量
(A/B)

（屋頂型）
太 陽 能 （ 民 營 ）
（屋頂型）

1 202,016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

太 陽 能 （ 民 營 ）
（屋頂型）

1 49,411 49,411 1 49,411

其他金融服務業
太 陽 能 （ 民 營 ）
（屋頂型）

1 960,912 960,912 1 960,912

合計 6,210,781 6 1,035,130.17

填報總說明： 

1. 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
2.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民營）、小水力、風力、小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

類別，進行填寫。

五、收支實績表

項目 本月份金額(元)

1. 營業收入(a+b) 31,383,024

a.電業收入 31,38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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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他營業收入

2. 營業支出(c+d) 30,043,985

c.營業成本 29,831,861

d.營業費用 212,124

3. 營業收益(1-2) 1,339,039

備註：

填報總說明： 

1. 本表僅須申報電業相關收支。
2. 營業收入：為電業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之合計數。
3. 營業支出：為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之合計數。

填表人 單位主管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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